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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江口人李某与贺某本是一对关系很好
的熟人。2020年，本不需要贷款的贺某应李
某请求，从银行申请到一笔 15万元的贷款。
贷款到账后，贺某将这笔钱交给李某使用，
李某向贺某出具借条。

然而贺某还没等到还款，李某却在 2022
年 7月因病去世。为了讨要这笔借款，贺某
无奈之下将李某的前妻和子女一并告上法
庭，要求三人在遗产范围内偿还上述债务。
然而在本案的诉讼过程中，李某的前妻和子
女纷纷向法庭递交放弃遗产继承承诺书。李
某的遗产无人继承，他生前留下的债务也极
有可能“人去债消”。

案件审理期间，丹江口市人民法院查封
了李某多个银行的存款及住房公积金账户，
但法定继承人均不愿继承遗产。无人管理债
务人遗产，分配便无从谈起，贺某的债权人
合法权益难以得到保障。后经办案法官耐心
解释，贺某提出由法院指定丹江口市民政局
为遗产管理人的处理办法。

承办法官认为，继承开始后，没有继承人
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由被继承人生前
住所地的民政部门或者村民委员会担任遗产
管理人。本案中，李某的全部继承人均表示
放弃继承遗产，而贺某也提交了借条、转账凭
据等证据证明二人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
是法律规定的利害关系人，有权提起指定遗
产管理人申请。丹江口市人民法院按照有利
于遗产管理的原则，从便利被继承人遗产的
查明、保有、管理和处分角度考虑，最终判决
指定丹江口市民政局为李某的遗产管理人。

借款人死亡
债主如何维权债主如何维权？？

看看法院的三种执行方法

生活中，借款后的债务人死亡事件偶有发生。遇上这种情

况，债权人该如何追讨自己已经借出去的钱款，是一个较为复

杂的法律问题。因为在现实中，人们常说的“父债子偿”“夫债

妻偿”并不一定都符合法律规定。记者从我市多家基层法院了

解到，近年来类似案件已经发生多起。针对不同的案情，法院

会根据实际情况做出最为合理的处理。 ■记者 何利

茅箭区居民章某跟市民谢先生曾是一对好
友。2000年，章某因为资金周转向谢先生借款
10万元。借款之初，两人商定好了还款计划。
然而这笔借出去的钱，就像泼出去的水一样难
以收回。到了约定的还款期限，章某以各种借
口不予偿还。

朋友反目，谢先生将章某告上法庭，法院判
决章某限期向谢先生偿还借款。然而判决生效
后，章某依旧不肯履行应尽的法律义务。就这
样，案件进入执行程序，谢先生向法院执行局提
出申请。此时已经到了 2022年，执行程序刚启
动，章某却因病离世。

“一开始想着‘父债子偿’，我打算向章某的
儿子主张这笔债务，后来才发现这条路走不
通。”谢先生介绍，因为他发现，章某去世后留下
的遗产压根就没有人继承。根据法律规定，这
种状态下，章某的子女有权拒绝代为偿还父亲
生前留下的债务。

经过法律咨询，无奈之下的谢先生决定向
法院提出申请，请求法院指定茅箭区民政局担
任章某的遗产管理人，以便于遗产管理人行使
职责，清理章某遗产并处理其留下的债务问题。

为减轻当事人诉累，切实解决问题，茅箭区
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第一时间与茅箭区民政
局会商，对《民法典》新设的遗产管理人制度、指
定后的遗产管理工作交换意见。茅箭区民政局
书面回函，同意担任章某的遗产管理人，积极履
责并展开相关工作。

章某的遗产有了管理人，谢先生出借给他
的钱款自然也有了着落。至此，这起长达 20多
年的债务纠纷才算得以圆满解决。

市民杨某与李某同样是朋友关系。2018年 9月，李
某因做生意需要资金周转，向杨某借款 8万元。对于这
笔借款，双方约定月息 2%，分期支付。后因李某逾期未
偿还借款，杨某向张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经法院主持调解，双方 2022年 9月达成调解协议：
李某偿还杨某借款本息 12 万元。具体支付方式：自
2022年 9月 8日起，每季度最少偿还杨某 5000元，至
2025年 9月 8日前还清；如果被告李某任意一期逾期，
杨某可就剩余未还款项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因李某仅
于 2022年 12月支付 4000元后就未按照上述调解协议
内容履行，杨某向张湾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案件进入执行程序，执行法官拨打李某电话始终处
于无人接听的状态，但通过 12368短信发送的执行通知
书、报告财产令，显示均已电子送达。在财产查控方面，
李某名下无财产可供执行。后杨某告知执行法官，李某
已经去世，其名下遗产被妻子张某公证继承。

依据相关规定，执行过程中被执行人死亡，将带来
执行程序的变化。面对这一突发情况，执行法官一方面
核实李某的死亡信息，另一方面查找并联系到李某的妻
子张某。执行法官及时向杨某释明中止执行程序、变更
被执行人继承人为新被执行人的相关法律规定。与此
同时，执行法官向十堰市公证处去函，调取李某的遗产
公证情况。经调查，李某去世后，妻子张某继承李某遗
留的与张某共有房产一套及存款 10万余元。执行法官
第一时间对李某的遗留房产进行查封。

经过法官多次释法明理，张某表示愿意按照调解书
的内容代为偿还丈夫李某的债务。同时，法官反复协商
调解，杨某体恤张某为医治丈夫负担了高额医疗费的情
况，生活艰难，自愿作出一定让步。最后双方达成还款
方案，杨某同意张某支付 65000元后，本案全部执行完
毕结案。

遗产无人继承，民政部
门成了遗产管理人

妻子继承丈夫遗产，同时偿还
他的生前债务

指定遗产管理人，帮助
债权人追讨欠款

父债不必子偿 夫债妻偿 人去债未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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